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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學期校外實習學雜費收費調整適用對象

定義: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，依「學生實習
辦法」規定，於當學期全時均在校外實習（不含
附屬機構）進行所屬系所課規規定之具有學分或
時數之必修或選修實務與理論課程，且在校內未
修習任何學分者。

當學期為在學，非休學生

當學期全部修習全時校外實習課程

當學期校內未修習其他任何學分

本案擬溯自109學年度第2學期起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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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學期校外實習擬調降學雜費收取標準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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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錄函揭說明二
自109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各
校辦理全學期校外實習（不
含附屬機構）期間，學生如
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者，當
學期費用以收取學費全部丶
雜費4/5為主。

109.11.4本校全學期校
外實習學生學雜費收取
調整研議小組會議討論
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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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部擬調整收費標準

原收費標準:
 正常修業年限（四年級八學期內）繳納全額學費+全額雜費

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:
修習學分在0-4(未達5)學分者，繳納學雜費1/4
修習學分達5-8(未達9)學分者，繳納學雜費1/2
修習學分達9(含)學分以上者，繳納全額學雜費

全學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，擬調整收費方案

正常修業年限（四年級八學期）學費全額+雜費4/5
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:

修習學分在0-4(未達5)學分者，繳納學雜費1/4
修習學分達5-8(未達9)學分者，繳納學雜費1/2
修習學分達9(含)學分以上者，學費全額+雜費4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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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擬調整收費標準

原收費標準:
修習總學分數*學分費+學雜費基數

研究生每學期均需收取學雜費基數(至其畢業止)及研究
生學分費(按每學期所修學分計列)，即：學雜費基數+
學分費*學分數。如僅修論文指導(0學分)者，仍需繳交
學雜費基數全額，但不收學分費。

全學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擬調整收費方案

修習總學分數*學分費+學雜費基數4/5

6



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7

意見交流

與回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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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學期校外實習學生學雜費研議小組會:諮臨所學生代表

【提問】諮臨所碩士班課規全實習臨床必、選修實務課排
定於三年級以上選修，較他碩士班課規正常2年即可畢業，
且另需負擔繳交校外實習機構督導雜費。建請校方可否於
繳交之學雜費基數中提撥實習機構部分雜費補助，或再審
酌調降本系全學期實習學雜費基數比例，減輕學生經濟負
擔能力。
【回應】會後電詢台灣大學.政治大學.中正大學.國北教育
大等校諮商相關系所學雜費收支作法，均無提撥補助校外
實習機構督導雜費，現除台灣大學擬援例全額收費外，餘
他校表示依據教育部來文標準調整收費:學費全部丶雜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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